
行政裁决流程图

相对人提出裁决申请。

申报材料：1、当事人的基本情况；2、争议纠纷的发生时间、地点、范围；3、

证据

审查申报资料，依法受理裁决申请，并告知相对人。不予受理的，送达不予受

理通知书，并告知理由。

听取申请人、被申请人，第三人意见，调查取证。

召集双方进行调解

调解成功，制作调解协议书，当事人签

字，加盖公章。
调解不成的或不愿调解的，拟定裁决决定

书，经审理后报分管领导审定。

相对人履行裁决决定书

向社会公开

依法下达裁定决定书


